天津市伊斯兰教协会
津伊办[2008]01号
关于推荐参加天津市第七届“卧尔兹”

演讲比赛人选的通知

各区伊协：

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伊斯兰教界讲新“卧尔兹”活动，经国家宗教局批准，中国伊协拟于2008年上半年举办第七届“卧尔兹”演讲比赛。为提高我市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宗教业务水平，推动我市伊斯兰教界讲新“卧尔兹”活动的深入开展，做好我市参赛选手预选准备工作。我会拟于2008年4月15日上午8点30分，在天津市民族文化宫举办天津市第七届“卧尔兹”演讲比赛。现将有关参赛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条件：

1、参赛者须持有我市或外省市伊协颁发的阿訇资格证书，并在我市清真寺行教的教职人员；

2、年龄在50岁以下；

3、讲稿字数为3000---4000字（演讲时间在12分钟以内）；

4、所有稿件均要求Ａ4纸打印工整，于2008年4月10日前报送我会。

二、参赛稿件内容：

1、伊斯兰教教义、教规（包括伊斯兰教哲学、信条、教规及其相关的问题）；

2、伊斯兰教伦理道德（包括热爱祖国；两世吉庆；积极向上；爱好和平，反对侵略，反对暴力恐怖活动；提倡“中道”精神，反对极端主义思想；提倡宽容，反对打击报复；构建和谐社会；伸张正义；团结互助；廉洁自律；诚实公正；重视教育；鼓励学习；尊重知识；敬重贤者；发展经济；热爱劳动；孝敬双亲；尊老爱幼；和睦邻居；提倡慈爱、善待他人，救济施舍、扶贫助残，保护自然，讲究卫生；重视环保和伊斯兰教的其他优良传统和美德）；

3、伊斯兰教教法（包括伊斯兰教五功的有关知识及履行五功的教法规定、伊斯兰教饮食制度、婚姻制度、丧葬制度、社交礼仪、遵纪守法等）；

4、伊斯兰教历史、节日；

卧尔兹演讲稿件内容要配合《新卧尔兹演讲集》第1、2、3辑的出版发行，宣传和提倡讲新卧尔兹。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“三个文明”建设、“四个维护”、发展我国穆斯林经济、文教、卫生事业，使我国伊斯兰教宣教重点进一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。 
三、名额分配：

各区、县可推荐1--2人参加比赛。我会将在全市范围内择优推荐2人左右参加全国比赛。

请各区伊协认真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。

四、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天津市红桥区小伙巷粮店街32号    天津市伊斯兰教协会

邮编：300120    电话：27271056 

联系人：梁宝柱   穆瑞发

天津市伊斯兰教协会

2008年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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